銀行、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合作推廣或
共同行銷契約書範本第18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其他事項
　本契約之條款及其相關文件，均經各方同意，且具有取代本契約訂立之前各方形成之合意、理解或安排之效力。對於本契約訂立前之商議階段，所作成之任何口頭或書面之陳述、擔保，各方均不負履行責任，但業經訂明於本契約或其相關文件者不在此限。
　本契約之任何批改、修正或修改，應以書面為之並經各方簽署後，始生效力。
　本契約任何條款因相關法律之適用致無效、違法或無法執行時，其他條款不因此受影響，於法律所許可之範圍內仍完全有效並合法。如一條款依法被視為無效、違法或無法執行時，各方應盡其最大努力，協商一有效、合法、得執行且具有相同或相似商業效力之條款。
　一方在未經徵詢另二方同意前，不得將與本契約相關之事宜公告，但依法令規定應公告者，不在此限。
甲方不得與任何已由乙方所聘用或合約有效之業務員另行簽約或提供任何業務性質之報酬，乙方所屬單位亦不得有此行為，違反者雙方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保件計為原招攬單位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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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及其所屬業務員，不得再利用依本契約取得之被保險人及經甲、丙雙方提供之要保人等資料行銷任何保險商品，若乙方及其所屬人員違反約定，則該部分佣金應歸於甲方。（本項係選擇性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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